湖州师范学院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申请条件

申请考生需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一）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二）参加2023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简称学测），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

（三）拥护“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品行端正，健康达到申请专业录取要求，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条款中明确“学校可不予录取”、“学校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学校及有关专业均不录取）。

3、 招生专业计划
详见校网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2023年3月1日至31日。

（二）报名方式：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等基本材料，提交成绩查验授权书，具体材料清单如下：

1.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正在办理中的，考生应在2023年5月1日前上传至系统，逾期不再受理）扫描件；

2.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扫描件；

3.考生2023年度“学测”成绩公证认证材料（需含学测报名序号或应试号码）；

4.考生所在高中学生证正反面（需有高中注册信息）或各学期的注册信息证明（需所在高中盖章）；

5.诚信承诺书（系统下载，签字后扫描）；

6.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系统内下载，签字后扫描）；

7.当地警察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扫描件；

8.身体健康证明书扫描件：①常规身体健康检查（除常规检查外，应含过往病史及治疗情况）；②X光胸部透视检查；③肝功化验报告；

9.考生高中阶段各类个人获奖证书、荣誉证书、社会活动经历的证明等相关材料（非必选）。

报名截止前，考生可修改基本材料和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后，考生原则上不可修改基本材料。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信息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五、审核及考核

首轮审核及考核时间为2023年4月1日至5月14日，征集志愿审核及考核时间为2023年6月1日至6月20日（如首轮未录满）。

（一）审核阶段：我校将对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初审，包括身份审核、学历审核及学测成绩审核等。考生应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核结果。系统显示初审通过的考生应关注我校的后续通知。系统显示需更正或补充材料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更正或补充有关材料，提交后及时查看审核结果，逾期提交不再受理。系统显示初审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后续录取环节。资格造假的考生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已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二）考核阶段：我校将对初审通过的考生，根据学生申请专业要求科目的学测的三门（语文、数学A/B、英文）总分排序，结合专业志愿填报顺序，参考考生中学阶段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等综合素质情况择优录取；其中，当学测三门（语文、数学A/B、英文）总分相同时，以学测单科成绩排序（排序为数学A/B、语文、英文）。学校将视报名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网络远端面试，具体安排将通过本科招生网（http://zsw.zjhu.edu.cn/）另行通知。

六、录取

（一）录取原则及安排

依据申请人的学测成绩和面试情况，择优录取。报名系统将于5月15日统一公布拟录取名单。

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

（二）征集志愿安排

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或新增招生计划将通过征集志愿进行补录。

考生于5月21日至31日期间进行报名。首轮已报名的考生无需重新注册，填报志愿、提交我校要求的其他材料即可。

我校于6月1日至20日期间开展审核、考核及录取工作，报名系统6月21日统一公布征集志愿拟录取名单。

考生须于6月21日至25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三）录取通知书

学校将于2023年8月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七、入学及在校管理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二）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台湾免试生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或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三）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四）被录取台湾地区学生按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祖国大陆）同专业学生一致。

（五）学生在校期间，我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号）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培养与管理。

（六）学生在规定修学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颁发湖州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证书。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管理条例》规定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72-2599888，2322001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 邮编：313000

学校网址：http://www.zjhu.edu.cn

招生网址：http://zsw.zjhu.edu.cn

报名系统工作安排如有变动，以报名系统公告为准。简章内容由湖州师范学院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若有与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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